
2020年 8月至 2021年 5月期
间，被告人彭某未经授权通过网
店销售假冒某品牌服装，销售金
额共计 24万余元。2021年 5月，
被告人彭某购置了空压机等机
械，在晋江自行生产假冒某品牌
服装，并在其经营的网店进行销

售，销售额共计 3 万余元。部门
查处后经统计，现场扣押已生产
未销售的服装按销售价计算合计
1万余元。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彭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
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

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
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其还销售明
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严
重，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据此，法院判处被告人彭某有
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合计
21万元。

案情概述 网售假冒品牌服装 制假后继续销售

法官介绍，本案中，被告人彭某
一开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后来自己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其行为呈递进式地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情节更为严重，可以认
定为被告人彭某主要以侵犯知识产
权为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规定，法院酌
情从重处罚，不适用缓刑。

据介绍，法院坚持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重点严厉惩治假冒侵权行为，
对于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情形，依
法从重处罚，一般不适用缓刑，同时
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提高犯罪分子

的犯罪成本，从而有效遏止侵权行
为，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法官说法 侵犯知识产权为业 从重处罚不缓刑

2024年7月29日 星期一
编辑：鄢赛红 版式：杨柳绿 校对：李爱国 A08社会泉州新闻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苏玮杰 通讯员杨景
志）群众利益无小事，南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洪
濑中队在快侦快破各类重大案件的同时，为深
入推进夏日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工作，紧盯人
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侵财盗窃类案件，重拳打击
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为人民群众追赃挽损，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

20日16时许，刑侦大队洪濑中队接陈女士
报警称：其放置在宿舍内的一块价值6万余元的
名表不翼而飞。接报后，中队立刻开展侦查工
作，经对现场持续进行走访摸排及视频延伸，侦
查员研判分析该案发地为集体宿舍，初步判断
为内部盗窃，于是立即对宿舍内的几人进行细
致盘问，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及进一步扩大研
判范围，行为举止有些异常的蔡某很快进入侦
查视线。最终，在办案民警的盘问下，蔡某主动
交代出其偷盗舍友名表的犯罪事实。

经审讯，蔡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犯罪嫌疑人蔡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室友顺走名表
警方一小时破案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林志安
通讯员郭根梅 文/图）在洛江区双
阳街道，一名14岁的男孩因与父
母发生争吵，在雨夜里赌气离家出
走，结果掉进了下水道。所幸当地
警方及时介入寻找和救助，让孩子
安全回到家。

“警察同志，我家孩子离家出
走了，请帮忙找找。”24日深夜11
时许，陈女士匆匆赶到洛江公安分
局双阳派出所报警求助，她14岁
的儿子小杨当晚因与父母意见不
合发生争吵，便赌气离家出走。

此时天下着雨，孩子独自外出
十分危险。在详细了解了小杨的
体貌特征后，民警迅速兵分两路寻
找。一组研判分析，仔细寻找小杨
的踪迹；另一组则前往小杨经常出
入的地点走访调查。在搜寻时，民
警发现前方草丛似乎有人员走动

过的痕迹，于是大家扩大搜寻范
围，对草丛周边展开寻找。

“救命啊，救命啊……”伴着风
声，民警隐约听到前方草丛有人在
呼救。大家循声找去，发现了一处
裸露的下水道，一名男孩掉落其
中。经仔细辨认，该男孩正是大家
正在寻找的小杨。

“孩子，你怎么样了？有没有
受伤？”“我的脚扭了，试了好久都
爬不上来。”大家配合着将小杨解
救上来。经初步检查，小杨手臂擦
伤，脚轻微扭伤，并无大碍。民警
随即在该处放置警示标志，并通知
相关部门对下水道井盖进行维修。

“太感谢你们了！”看到儿子
被安全带回，陈女士对民警辅警
连连表示感谢。民警告诫小杨遇
事莫冲动，一时任性离家出走，很
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临走

时，民警再三叮嘱陈女士平时要
注意与孩子沟通的方式，关注孩
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避免此类情
况再次发生。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被告人彭某网售假冒品牌服装，后生产假冒品牌服装继续售假，被认定
为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法院依法从重处罚，不适用缓刑。近日，晋江
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判处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二
年五个月，并处罚金21万元。

从售假到制假侵权为业 从重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一十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

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
情从重处罚，一般不适用缓刑：

（一）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
（二）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

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
（三）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

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疫物资等
商品的注册商标的；

（四）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陈祥木
苏玮杰 通讯员谢艳菊 文/图）“车
加装了遮阳伞，容易失去平衡，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7月26日，安
溪湖头镇一辆摩托车因非法加装
遮阳伞而被交警拦下。驾驶员说，
知道加装遮阳伞是很危险的行为，
但考虑到酷热难耐，他还是冒险装
了遮阳伞。

“私装遮阳伞后，如果遇到大
风天气，车辆易被刮倒，在行驶过
程中也容易受侧风力影响，造成

方向失控，切不能贪图一时之便
而不顾安全。”执勤民警介绍，遮
阳伞多为塑料材质，采用安装支
架撑起遮阳伞，支架安装位置为
车辆前方两侧，支架的位置不仅
影响驾驶员前方视线，也会影响
驾驶员通过反光镜观察后方，形
成安全隐患，易发生交通事故；由
于风阻系数相应增大，车辆稳定
性变差，导致控制难度增大，影响
车辆驾驶性能。

为了消除这一潜在的交通安

全隐患，安溪县公安局湖头派出
所、魁斗派出所、金谷派出所、湖头
交警中队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行动，在主要交通路口、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路段设置检
查点，重点查处非法加装遮阳
伞。对非法加装遮阳伞的车辆当
场进行拆除、整改。同时，民警耐
心向驾驶员讲解交通法律法规，
告知其加装遮阳伞的危害，让广大
驾驶员提高安全出行意识，主动拆
除遮阳伞。

法条链接

安溪警方整治摩托车违规加装

男孩雨夜离家出走 掉入下水道幸获救

民警救回掉入下水道的小杨民警救回掉入下水道的小杨

交警查处非法加装遮阳伞的摩托车交警查处非法加装遮阳伞的摩托车

诚信建设


